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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雅莉
電話：08-7320415#3673
傳真：08-7323291
電子信箱：a00243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269017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屏東廚神爭霸戰~學校營養午餐創意料理秀表意權投票操作說明V3 

(4792524_11269017400_1_4792524_11269017400_1.pdf)

主旨：屏東廚神爭霸戰學校營養午餐創意料理秀-學生網路表意

票選投票期間為112年12日1日起至112年12月11日止，請

依說明段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屏東廚神爭霸戰~學校營養午餐創意料理秀實施計

畫」辦理。

二、旨揭實施計畫本府112年10月13日屏府教前字第

11262057200號函諒達。

三、本競賽初賽已於112年11月17日完成初賽評選選出12組進入

決賽，並將12組入選作品進行學生網路表意權票選，票選

須知說明如下：

(一)將12件入選決賽作品照片及相關資料呈現於票選網頁

上。

(二)學生透過屏東縣學生OPENID帳號登入學生資訊服務入口

進行投票，每位學生只有1票，從12件入選決賽作品中投

入1票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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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票選期間，每位學生可以投票1次。

(四)為鼓勵學生參與旨揭活動，將於113年1月6日舉辦公開頒

獎典禮時，請縣長抽出500名上網投票之學生參加獎，每

位獲得200元禮券。

(五)本項占總成績40%。

四、投票網址為：https://vote.ptc.edu.tw。

五、為鼓勵學校參予表意權投票，獎勵如下：

(一)學校網路學生投票百分比95％以上，敘獎人數為5人（含

校長），各嘉獎2次。

(二)學校網路學生投票百分比85％以上，敘獎人數為5人（含

校長），各嘉獎1次。

(三)學校網路學生投票百分比70％以上，敘獎人數為3人（含

校長），各嘉獎1次。

六、檢附屏東廚神爭霸戰學校營養午餐創意料理秀學生表意權

投票系統操作說明1份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唐郁卉督學、本府教育處林督學淑真、本府

教育處陳菁徽督學、本府教育處蔡學斌督學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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